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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數族裔人士申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時遇到的困難  

 
 
  政制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在 2014 年 2 月 17 日的
會議上，就香港特別行政區 ("香港特區 ")根據《經濟、社會與文
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提交的第三次報告進行討論時，曾提出有

關少數族裔人士申請香港特區護照時遇到困難的事宜。在該次

會議上，何俊仁議員關注到，很多在港出生的少數族裔人士即

使多代均居於香港，仍然難以取得香港特區護照。他籲請政府

當局檢討政策，以處理此問題。  
 
2.  政府當局解釋，根據《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》

(第 539 章 )第 3(2)條，除非申請人符合以下所有條件，否則入境
事務處處長不會向其簽發護照：  
 

(a) 他/她是中國公民；  
 
(b) 他/她是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；及  
 
(c) 他/她是《人事登記條例》 (第 177 章 )第 1A 條所界

定有效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持有人。  
 
因此，具有中國國籍是取得香港特區護照的一個先決條件。政

府 當 局 進 一 步 表 示 ， 入 境 事 務 處 根 據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

國籍法》1("《國籍法》")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《關於
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

的解釋》的規定，處理在香港特區提出欲加入中國國籍的申請。

應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要 求 ， 政 府 當 局 已 以 書 面 提 供 補 充 資 料

(見附錄 I)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十八條及附件三，《國籍法》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在

香港特區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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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此外，毛孟靜議員在 2012 年 12 月 12 日的立法會會議
上，就申請加入中國國籍提出一項口頭質詢。毛議員的質詢及

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附錄 II。  
 
4.  小組委員會將在 2018 年 5 月 7 日的下次會議上，討論
少數族裔人士申請香港特區護照時遇到的困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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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7
(7 12 )

30 0 0 0

1998 240 157 4 3
1999 251 281 4 16
2000 409 309 6 6
2001 360 327 5 6
2002 560 457 5 12
2003 702 635 24 22
2004 1,342 1,209 56 13
2005 1,719 1,354 47 8
2006 1,840 1,787 6 26
2007 1,567 1,538 38 23
2008 1,541 1,237 239 9
2009 1,295 955 222 13
2010 1,263 729 124 11 
2011 1,219 940 356 13
2012

(1 11 )
1,180 743 157 12 

15,518 12,658 1,293 193 



4,536 3,411 

3,786 3,399

3,224 2,487

1,593 1,115 

570 3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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